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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通過礦業法修正案審查 將送立法院審議 
 

行政院長賴清德今(7)日主持行政院院會時表示，行政院已通過礦

業法修正案審查，將儘速送立法院審議。 

經濟部表示，本次「礦業法」修法重點包括：環保機制、原民權益

及公民參與、資訊公開、刪除不合理條款、開採量管制及回饋機制等，

未來願景期能兼顧經濟、環境、社會及產業需求，促進礦業永續發展，

礦產資源定位將以供應「內需市場」為主軸，提升礦業管理兼顧礦業開

發後環境品質，促進經濟永續發展，以達保育與利用並重之目的，共榮

共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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